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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票據法就空頭⽀票刑罰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票據法第⼀百四⼗⼀條第⼆項有關刑罰之規定，旨在防⽌發

票⼈濫⾏簽發⽀票，確保⽀票之流通與⽀付功能，施⾏以來，已

有被利⽤以不當擴張信⽤之缺失，唯僅係該項規定是否妥善問

題，仍未逾立法裁量之範圍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⼆條尚無

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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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⽀票限於⾒票即付，有相反之記載者，其記載無效，票據

法第⼀百⼆⼗八條第⼀項定有明文。故⽀票為⽀付證券，貴在現

實⽀付，有代替現⾦之功⽤，為交易上之重要⼯具，因此同法第

⼀百⼆⼗六條明定：「發票⼈應照⽀票文義擔保⽀票之⽀付。」

為防⽌發票⼈於資⾦不⾜時濫⾏簽發⽀票，同法第⼀百四⼗⼀條

第⼆項復明定：「發票⼈簽發⽀票時，故意將⾦額超過其存數或

超過付款⼈允許墊借之⾦額，經執票⼈提⽰不獲⽀付者，處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該不⾜⾦額以下之罰⾦。」予以

刑罰制裁，以確保⽀票之流通與現實⽀付之功能，維持交易之安

全。

　　⾄記載實際發票⽇後之⽇期為發票⽇之⽀票，票據法第⼀百

⼆⼗八條第⼆項明定：「⽀票在票載發票⽇前，執票⼈不得為付

款之提⽰」，惟在票載發票⽇前簽發之⽀票，並未禁⽌其流通轉

讓，是項⽀票之性質，與同條第⼀項⾒票即付之⽀票，固非完全

相同，為加強其功能，於是項⽀票到票載⽇期因資⾦不⾜，不獲

⽀付時，亦適⽤同法第⼀百四⼗⼀條第⼆項科處刑罰。然以刑罰

制裁確保⽀票之流通，易使執票⼈在收受⽀票時，忽視發票⼈之

信⽤。施⾏以來，已有被利⽤以不當擴張信⽤之缺失，唯僅係該

項規定是否妥善問題，仍未逾立法裁量之範圍，與憲法第⼗五條

及第⼆⼗⼆條尚無牴觸。

　　⼜⽀票雖為無因證券，發票⼈仍得以其與執票⼈間所存抗辯

之事由，對抗執票⼈。⽀票發票⼈認有對抗執票⼈之事由，⽽使

該項⽀票未獲兌現時，該項對抗之事由，是否涉及票據法第⼀百

四⼗⼀條第⼆項所定犯罪故意有無之認定，刑事法院如未調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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遽依該項規定科處刑罰，亦係裁判妥適與否問題，與該項規定是

否牴觸憲法無關，併此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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